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偵查程序中閱卷釋蕙聲請案法務部代表人口頭陳述

相 關 機 關 ：法務部

代 表 人 ：羅瑩雪部長

審 判 長 、各位大法官：

本部對聲請人賴素如女士、李宜光律師就刑事訴訟法第 

3 3條 第 1 項規定是否違蕙疑義聲請釋憲乙案，承蒙鈞庭給予 

本 部 機 會 ，以相關機關身分出席說明，進行言詞辯論，敬表 

謝 意 。

本 部 認 為 ：前 述規定，與 「武器平等及對審」原則毫無 

扞 格 ，更未違背正當法律程序，或妨礙被告的訴訟防禦權， 

因此並不違憲。本部已整理成完整的論述，以書面意見呈送 

鈞 庭 卓 酌 。茲謹就鈞庭所整理的爭點題綱，簡述本部意見如 

次 ：

壹 、爭點題綱一「限制辯護人於聲請羈押程序閱卷與偵查不 

公開之關係為何？」

本部認為：限制偵查中辯護人閱卷，是維護偵查不公開 

之必要手段，開放辯護人於羁押程序中閱卷會破壞偵查 

不公開所欲維護之偵査效能，導致犯罪無法有效追訴， 

讓罪犯逍遙法外，動搖憲法所保障「奠定社會安寧」（憲 

法前言參照）之利益，有負社會大眾期待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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—• 、 偵查不公開為我國大法官肯認之憲法價值

司法院大法官於釋字7 2 9號解釋中已指明「檢察機 

關之偵查卷證與偵查追訴犯罪有重要關係，有其特 

殊性與重要性。正在進行犯罪偵查中之案件，其偵 

查内容倘若外洩，將使嫌疑犯串證或逃匿，而妨礙 

偵查之成效，影響社會治安」，足 認 「偵查不公開」 

已具有憲法位階之價值，從 而 ，辯護人的閱卷權在 

偵查中也需對「偵查不公開」原則適度讓步，這是 

政府為有效追訴犯罪，保護善良人民不得不採取的 

限 制 。

二、檢察官肩負保護善良追訴犯罪之雙重責任，是憲法 

肯認之公益代表人

檢察官有發現真實、打擊犯罪，保護無辜、維護治 

安 、伸張正義之法定職責，必須竭盡一切可能查明 

真 相 ，還無辜被告清白，將有罪被告繩之以法。以 

本 部 1 0 4 年 度 統 計 為 例 ，檢察官偵查終結提起公 

訴 者 僅 占 全 體 被 告 2 1 . 8 2 % ，.聲請簡易判決者  

20. 87%，缓起訴處分者9. 03%，不起訴處分者33. 8 % ， 

職權不處分的2. 6 % ，其他13.1 %，也就是經檢察官追 

訴者合計約占42. 69°/◦ ，其餘皆不追訴，而經檢察官 

追 訴 者 ，定罪率達96. 6 % ，顯示檢察官偵查品質，相 

當受法院肯定支持。即便提起公訴後，檢察官重新 

檢 視 案 件 ，認不應起訴者，也會撤回起訴。這情形



每年都有數百件，如104年有221件 。足證檢察官是公 

正客觀的評價證據，判斷事實，既非對被告懷抱成見 

或 偏 見 ，更非被告之天敵。

三 、檢察官起步慢限制多，處於極不利地位

一般人以為檢察官掌握國家機器，偵查中對被告可採搜 

索 、扣 押 、聲請羈押等強制處分作為，有較被告防禦權 

更強大之攻擊能力。這是嚴重的誤解：

(一） 就犯罪真相之掌握而言，檢察官是在案件發生後，透過 

偵 查 程 序 ，才從各種蛛絲馬跡逐漸拼湊出事實樣貌，而 

犯罪者身歷其境，對全部真相了然於心，彼此資訊掌握 

落差極大，檢察官明顯處於劣勢。

(二） 就證據之蒐集處理而言，犯罪者不但會竭力避免留下證 

據 ，對於已存在的證據，也較清楚其内容及所在，總會 

設 方 想 法 ，尋覓處所隱匿、湮 滅 ，或勾串共犯、證 人 ， 

而檢察官依法僅能在事件發生後經人提起告訴或告發， 

才開始蒐集證據，距 離 犯罪時，已逾一段時間。而 且 ， 

如想搜索特定處所或為防止滅證串供而聲押被告，皆須 

提出相當的具體事證向法院聲請裁准。搜 索 範 圍 、地點 

更須明確，不能任意擴大。如以賽跑比喻，檢察官是在 

犯罪者開跑甚久後，才背著沉重裝備，遵循嚴格規範， 

匆匆由後追趕，萬一步伐走錯（違反法定程序），即便追 

上 罪 犯 ，也 不 算 數 ，前功盡棄。事 實 上 ，檢察官之行動 

處 處 受 限 ，遠不如犯罪者機動靈活。



四 、 偵査中讓辯護人閱卷，不利發現真實

(一） 如 前 所 述 ，檢察官對於犯罪真相處於資訊不明及蒐證不 

便之劣勢，如再讓被告辯護人閱卷，將使檢察官手中資 

料及偵辦計晝等，全部曝光，讓被告可趁機進行滅證、

勾串等妨害偵查之作為，嚴重減損檢察官偵查效能，此 

即刑事訴訟法訂定「偵查不公開」原則並經司法院大法 

官解釋所認同之緣由，就是要藉此稍事補強檢察官之辦 

案效能。

(二) 檢察官於偵查中為免被告被誣陷、栽 贓 ，依法皆會給被 

告辯明犯罪嫌疑之機會(刑事訴訟法第9 6條），並適度提 

示證物或告以要旨及提供被告及辯護人閱覽筆錄（檢察 

機關辦理刑事訴訟案件應行注意事項第25點、第 31點 ）， 

被告也有與證人對質詰問之機會（刑事訴訟法第248條 ）， 

在此機制之下，對被告已有適度之資訊揭露。檢察官提 

起公訴後，會將全部證卷併送法院，辯護人可仔細閱卷， 

足以保障被告防禦權及律師辯護權之行使。兩相權衡下， 

過早過度讓偵查卷證對被告及其辯護人暴露，非但無必 

要且嚴重不利真實發現、治安維護，終至全民受害。

五 、 辯護人於偵查中之羁押審理程序閱卷，對重大案件之偵 

辦衝擊更大

(一）羈押的法定要件甚嚴，實務上檢察官聲請羈押也極其慎 

重 ，都是涉嫌重大、案情嚴重，且大都涉及社會矚目之



貪 瀆 、食 安 、毒 品 、殺人等犯罪，且聲押越來越嚴謹， 

9 9 年 以 來 ，聲押比率持續下降，至 1 0 4年檢察官聲押 

被告僅占新收偵查被告之1.4 %，即可明見。

(二） 檢察官聲請羈押必須將被告涉嫌重大及羈押理由與其 

所依據之事實等相關證據，提供法院審酌，無法將本案 

資料與聲請羈押部分完全區隔。辯護人如可檢閱卷宗， 

知悉檢察官偵辦狀況及偵查計畫之内容，被告轉而得知 

更易使其避重就輕，規避刑責，甚至逍遙法外。如此一 

來 ，檢察官勢將陷入兩難，若不聲押，被告可能逃亡、 

滅 證 ，使司法程序功虧一簣；但 聲 押 ，又擔心偵查秘密 

洩 漏 ，讓被告僥倖脫身；聲押若未獲准更糟，既洩漏偵 

查秘密又不能防止滅證串證或保全執行。無論何者，皆 

將引起社會嘩然，引發強烈抨擊。

(三） 如檢察官聲請羈押之理由係被告有湮滅、偽 造 、變造證 

據或勾串共犯或證人之虞，讓辯護人閱卷得知檢察官掌 

握證據之内容及證人、共犯之證詞等，正好方便被告自 

行或委請他人設法隱匿、變造證據或與證人、共犯勾串， 

使羈押之目的落空。此類情形，讓辯護人閱卷，適與聲 

押之目的背道而驰。假設引發重大死傷案件被告之辯護 

人於羈押程序中可閱卷，得知檢察官蒐證内容與調查方 

向 ，因而滅證、串證、脫免刑責，人民可以容忍嗎？ ！

六 、現行法制已賦予偵查中被告充分之防禦權（相關法規詳 

參附件）：



閱卷並非行使防禦權唯一方式。刑事訴訟法及司法院與 

本部法規已賦予偵查中被告諸多權利，涵蓋「聽審權」、 

「實質辯護權」、「資訊接近權」、「律師協助權」、「有效 

參與刑事訴訟權」等 ，粗 估 至 少 有 1 4 項 ，足讓被告充 

分行使其防禦權，實無再給予閱卷權之必要。

貳 、爭點題綱二「聲請羁押被告程序有無武器平等原則之適 

用？其可能之憲法依據為何？」

本部認為：偵查期間包括覊押審理程序在内，不能類推 

審判程序，濫用武器平等原則。有憲法第8 條 、第 16 

條可據；

一、依憲法第8條、第16條規定及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384 

號、第482號、第588號、第677號、第725號等解釋， 

武器平等原則僅適用於審判程序。偵查程序中，檢察官 

與被告並非對立當事人之關係，不適用武器平等原則， 

至於羁押程序，因涉及人身自由之限制或剝奪，依司法 

院大法官各相關解釋的一貫立論，皆以是否符合「正當 

法律程序」之要求，作為合憲性審查之依據。

二 、所 謂 「正當法律程序」，其 内 涵 包 含 「獲悉指控内容之 

權利」、「就指控進行答辯的權力」及 「於公正法庭前受 

審之權利」（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38 4號 、第 5 8 8號 、 

第 6 7 7號解釋參照），辯護人閱卷權並不在其内。至於 

法律規範是否符合「正當法律程序」，除考量憲法有無



特別規定及所涉基本權之種類外，尚須視案件涉及之事 

物 領 域 、侵害基本權之強度與範圍、所欲追求之公共利 

益 、有無替代程序及各項可能程序之成本等因素，綜合 

判斷而為認定（本院釋字第63 9號解釋參照）。質言之， 

容有法律自由形成的空間。「偵查不公開」既是刑事訴 

訟 法 第 24 5條 第 1 項所明定，更經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

7 2 9等號解釋所肯認，具蕙法層次之價值，在審查系爭 

本條項規定是否合憲時，自宜有相當權衡的比重。

三 、 現行法制綜合考量被告人權保障、訴訟防禦權及國家維 

護治安落實犯罪刑罰權之重要，對被告於偵查期間查閱 

卷宗之權利做最小程度之限制，符合憲法第 2 3 條所定 

比例原則，應無違蕙。

四 、 從比較制度觀察，美 國 、日本等法制，皆僅在審判期間 

有所謂武器對等或對審原則之適用，偵查期間則無。至 

於聲請人引據之歐洲人權法院判決，在我國並無適用餘 

地 。首 先 ，該等判決係法院詮釋歐洲人權公約規定所作 

成 ，但歐洲人權公約其實並未規定辯護人於偵查期間應 

有閱卷權，何況我國既非歐洲人權公約之簽署國，又未 

將該公約内國法化，該公約及歐洲人權法院之判決對我 

國皆無拘束力。反觀已經我國内國法化之兩人權公約， 

對人民人身自由及訴訟權之保護規定，與我國憲法第8 

條 及 第 1 6 條 相 同 ，亦即拘束人身自由應依「正當法律 

程序」，人民權利受侵害時有受「公正審判」之 權 利 ，



均未提及偵查中之律師閱卷權。而且我國依兩公約規定 

邀請國際人權專家審查我國人權報告，包括刑事訴訟法 

之所有法規皆在審查之範圍，無任何專家表示，不准辯 

護人於偵查中閱卷之規定，對兩公約之規範有何違反。

參 、爭點題綱三「依據我國憲法，是否應許被告之辯護人於 

聲請羁押被告程序中有檢閱聲請羁押之卷宗之權利？ 

涉及被告及辯護人之何項憲法上權力？其得限制之範 

圍及方式為何？」

本部認為：依我國憲法，無須賦予被告辯護人於羁押程 

序中檢閱卷宗之權。此僅涉及憲法第8條關於人身自由 

受拘束者得要求依「正當法律程序」之權利。立法者得 

就被告防禦權有礙於檢察官偵查之範圍，如閱卷權等， 

權衡酌量，訂定妥適限制：

偵查中被聲押被告之「防禦權」或 「資訊接近權」 

固然涉及憲法第8 條 所 定 「正當法律程序」之 規 定 ，但 

被告取得防禦所需資訊，並非僅有閱卷一途。經 查 ，我 

國法規及實務運作皆賦予被告「請求注意權」、「隨時選 

任辯護人權」、「被告知聲押理由及事實」等十幾項權利， 

讓被告有充分完整之防禦權，僅就會破壞「偵查不公開」 

之閱卷，稍作限制，立法者已兼顧被告防禦權之保障及 

檢察官偵查效能之需要，符合憲法第2 3 條所定比例原 

則及最低度限制原則。



如前所述，外界常忽略檢察官追查真相保護無辜伸張正 

義之重責大任，忽略檢秦官對被告係持無預設立場之公 

正超然態度，又忽略檢察官於資訊及證據掌握皆嚴重落 

後於罪犯等情況，誤認檢察官權力強大，以為檢察官總 

是對被告懷抱敵意，會恣意侵害被告權益，進而試圖削 

減檢察官之權限，打壓檢察官之辦案能量。長此以往， 

犧牲的是司法正義，是被害人人權，是社會治安，最後 

全民受害。為此懇請審判長及各位大法官審慎思量，作 

出最睿智之裁決。

以 上 意 見 ，敬供卓酌。謝 謝 ！



審 判 長 、各位大法官：

經過一上午的深度探索，益加堅定本部之確信，刑事訴訟

法 第 3 3 條 第 1 項規定毫無違憲之虞。謹提出以下各點，作

為本部意見之總結，敬請卓參：

一 、 憲法的永續生命，端賴釋憲機關審慎釋憲，彰顯時代精 

神及意義所在，以維持多元利益之均衡，協和國家機關 

各部門權力職掌及其相互間之關係，確保人民諸種自由 

權 利 ，維繫社會核心價值。本部對各位大法官會善盡「憲 

法守護者」、「人權捍衛者」、「社會核心價值維護者」及

「利益衝突調和者」之司法角色，深具信心，殷望甚深。

二 、 由幾位大律師之陳述可知，我國辯護人係以維護當事人 

之利益為其主要職責，至於打擊犯罪伸張正義等司法體 

系之終極目標，並非其關切重點。因此難以期待我國律 

師如同德國律師扮演司法機關之角色，共同發掘真相， 

追求公義。在探討辯護人應否有權閱卷時，應將此事實 

列入考量。

三 、 我國檢察官與法官同為司法官，分別行使司法權，前者 

行使檢察權，後者職司審判權，皆須善盡刑事訴訟法第 

2 條對被告有利不利之情形一律注意之客觀性義務。因 

此 ，檢察官辦理刑事案件，尤其在偵查期間，其職責及 

角色近似於法官，係超越被告及告訴人、告發人之立場， 

必須蒐集證據、發現真實、作出不冤枉好人，不輕縱壞



人之公正判斷。若一味削減檢察官工作效能，對實現司 

法體系維護公義之核心價值，將 極 其 不 利 ，應慎重其 

事 。

四 、 此次辯 論 過 程 中 ，許多法學先進提出諸多刑事訴訟理 

論 、外國立法、國際公約之理想及學者見解，博學多聞， 

令人欽佩。但本部要特別強調：我國刑事訴訟制度是為 

實現社會正義保護善良所設，必須具有達成此目的所需 

機 能 。所 以 ，參考他國制度時，應審度其國情，歷史背 

景 ，不宜擷取片段，忽略其整套制度搭配及緣由。檢討 

修正我國現行法制，更應理解實務運作之整體需要，符 

合我國民情，不應盲目仿效外國或附和所謂國際潮流。

五 、 本件釋憲案牽涉整體刑事訴訟偵審基本結構，尤其是由 

立法形成的偵查不公開制度，茲事體大，不可輕忽，大 

法官應以憲法多元價值的調和者及法律制度的守護者 

之角色高度，尊重立法者精心形塑之訴訟體制，避免以

「潮流所趨」等空泛理由，濫 用 「人權保障」美 名 ，藉 

由憲法所明定保障之訴訟權，一再擴張衍繹，輾轉繁衍 

出我國憲法具體條文所無的所謂「武器平等」及「對審」 

原 則 ，而率予破壞已深植我國刑事訴訟法制之偵查不公 

開原則。

六 、 偵查中羈押審查程序之閱卷爭議，本可依循既有法定機 

制提供辯護人對羈押合法性審查相關卷證資料之接近 

機 會 ，對被告人身自由之限制已符合「實質正當的法律



程序」之 要 求 ，自無宣告刑事訴訟法第3 3條 第 1 項規 

定違憲之必要。本部深信鈞庭一定能準確掌握我國司法 

體系結構設計之精髓及實務運作情形，洞悉其他國家與 

我國法制相近及不同之處，體察國人不滿情緒之由來， 

回應民眾之殷殷期盼，作成各界敬佩信服之睿智解釋。 

謝 謝 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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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件 （相關法規）

刑事訴訟法 

第 2 條

實施刑事訴訟程序之公務員，就該管案件，應於被告有利及 

不利之情形，一律注意。

被告得請求前項公務員，為有利於己之必要處分。

第 2 7 條

被告得隨時選任辯護人。犯罪嫌疑人受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 

察調查者，亦 同 。

被告或犯罪嫌疑人之法定代理人、配 偶 、直系或三親等内旁 

系血親或家長、家 屬 ，得獨立為被告或犯罪嫌疑人選任辯護 

人 。

被告或犯罪嫌疑人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無法為完全 

之陳述者，應通知前項之人得為被告或犯罪嫌疑人選任辯護 

人 。但不能通知者，不在此限。

第 3 4 條

辯護人得接見羈押之被告，並互通書信。非有事證足認其有 

湮 滅 、偽 造 、變造證據或勾串共犯或證人者，不得限制之。 

辯護人與偵查中受拘提或逮捕之被告或犯罪嫌疑人接見或 

互通書信，不得限制之。但接見時間不得逾一小時，且以一 

次 為 限 。接見經過之時間，同為第九十三條之一第一項所定 

不予計入二十四小時計算之事由。

前項接見，檢察官遇有急迫情形且具正當理由時，得 暫 緩 之 ， 

並指定即時得為接見之時間及場所。該指定不得妨害被告或 

犯罪嫌疑人之正當防禦及辯護人依第二百四十五條第二項 

前段規定之權利。



第 3 4 - 1條

限制辯護人與羈押之被告接見或互通書信，應用限制書。 

限制書，應記載下列事項：

一 、 被告之姓名、性 別 、年 齡 、住所或居所，及辯護人之姓

名 。

二 、 案 由 。

三 、 限制之具體理由及其所依據之事實。

四 、 具體之限制方法。

五 、 如不服限制處分之救濟方法。

第七十一條第三項規定，於限制書準用之。

限制書，由法官簽名後，分別送交檢察官、看 守 所 、辯護人 

及 被 告 。

偵查中檢察官認羈押中被告有限制之必要者，應以書面記載 

第二項第一款至第四款之事項，並檢附相關文件，聲請該管 

法院限制。但遇有急迫情形時，得先為必要之處分，並應於 

二十四小時内聲請該管法院補發限制書；法院應於受理後四 

十八小時内核復。檢察官未於二十四小時内聲請，或其聲請 

經駁回者，應即停止限制。

前項聲請，經法院驳回者，不得聲明不服。

第 9 5 條

訊問被告應先告知下列事項：

一 、 犯罪嫌疑及所犯所有罪名。罪名經告知後，認為應變更 

者 ，應 再 告 知 。

二 、 得保持緘默，無須違背自己之意思而為陳述。

三 、 得選任辯護人。如為低收入戶、中低收入戶、原住民或 

其他依法令得請求法律扶助者，得請求之。

四 、 得請求調查有利之證據。

無辯護人之被告表示已選任辯護人時，應即停止訊問。但被 

告同意續行訊問者，不在此限。



第 9 6 條

訊 問 被 告 ，應與以辯明犯罪嫌疑之機會；如 有 辯 明 ，應命就 

其始末連續陳述；其陳述有利之事實者，應命其指出證明之 

方 法 。

第 1 6 3 條

當事人、代 理 人 、辯護人或輔佐人得聲請調查證據，並得於 

調查證據時，詢問證人、鑑定人或被告。審判長除認為有不 

當 者 外 ，不得禁止之。

法院為發見真實，得依職權調查證據。但於公平正義之維護 

或對被告之利益有重大關係事項，法院應依職權調查之。

法院為前項調查證據前，應予當事人、代 理 人 、辯護人或輔 

佐人陳述意見之機會。

第 21 9 - 1條

告 訴 人 、犯罪嫌疑人、被告或辯護人於證據有澄滅、偽 造 、 

變造、隱匿或礙難使用之虞時，偵查中得聲請檢察官為搜索、 

扣 押 、鑑 定 、勘 驗 、訊問證人或其他必要之保全處分。 

檢察官受理前項聲請，除認其為不合法或無理由予以驳回者 

外 ，應於五日内為保全處分。

檢察官驳回前項聲請或未於前項期間内為保全處分者，聲請 

人得逕向該管法院聲請保全證據。

第 2 2 8 條

檢察官因告訴、告 發 、自首或其他情事知有犯罪嫌疑者，應 

即開始偵查。

前項偵查，檢察官得限期命檢察事務官、第二百三十條之司 

法警察官或第二百三十一條之司法警察調查犯罪情形及蒐 

集 證 據 ，並提出報告。必 要 時 ，得將相關卷證一併發交。 

實施偵查非有必要，不得先行傳訊被告。

被告經傳喚、自首或自行到場者，檢察官於訊問後，認有第



一百零一條第一項各款或第一百零一條之一第一項各款所 

定情形之一而無聲請羈押之必要者，得命具保、責付或限制 

住 居 。但認有羈押之必要者，得予逮捕，並將逮捕所依據之 

事實告知被告後，聲請法院羈押之。第九十三條第二項、第 

三 項 、第五項之規定於本項之情形準用之。

第 2 4 5 條 

偵 查 ，不公開之。

被告或犯罪嫌疑人之辯護人，得於檢察官、檢察事務官、司 

法警察官或$ 法警察訊問該被告或犯罪嫌疑人時在場，並得 

陳述意見。但有事實足認其在場有妨害國家機密或有湮滅、 

偽 造 、變造證據或勾串共犯或證人或妨害他人名譽之虞，或 

其行為不當足以影響偵查秩序者，得限制或禁止之。

檢 察 官 、檢察事務官、司法警察官、司法警察、辯 護 人 、告 

訴代理人或其他於偵查程序依法執行職務之人員，除依法令 

或為維護公共利益或保護合法權益有必要者外，偵查中因執 

行職務知悉之事項，不得公開或揭露予執行法定職務必要範 

圍以外之人員。

偵查中訊問被告或犯罪嫌疑人時，應將訊問之日、時及處所 

通知辯護人。

但情形急迫者，不在此限。

第一項偵查不公開作業辦法，由司法院會同行政院定之。

法院辦理刑事訴訟案件應行注意事項 

第 2 5 點

拘提或逮捕被告到場者，或法院於受理檢察官所為羈押之聲 

請 ，經人別訊問後，除有刑訴法第九三條第五項但書之情形 

外 ，應即時訊問。所 謂 「即時訊問」係指不得有不必要之遲 

延 ，例如法官閱卷後始進行訊問、為避免疲勞訊問而令已長 

時間受訊問之被告先適當休息後再予訊問等情形，均非屬不 

必要之遲延。法官訊問被告後，認無羁押必要，應即釋放或



第 3 4點

法官為羈押訊問時，如被告表示已選任辯護人者，法院應以 

電 話 、傳真或其他迅捷之方法通知該辯護人，由書記官作成 

通知紀錄。被告陳明已自行通知辯護人或辯護人已自行到場 

者 ，毋庸通知。被告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無法為完全 

之陳述或具原住民身分，於偵查中檢警漏未通知或被告主動 

請求立即訊（詢 ）問或等候法扶律師逾四小時未到場，而無 

法律扶助機構指派律師到場辯護，羈押訊問時請求法院通知 

者 ，法院宜通知依法設立之法律扶助機構指派律師為其辯 

護 。

命具保、責付或限制住居。

檢察機關辦理刑事訴訟案件應行注意事項 

第 2 3 點

訊問或詢問被告或犯罪嫌疑人，應將訊問或詢問之日、時及 

處 所 ，以電話或書面通知辯謨人。

第 2 5 點

檢察官對辯護人所提關於調查證據以供偵查案件參考之聲 

請 ，應予重視。如於訊問被告後認有必要時，亦應主動提示 

證物徵詢在場辯護人意見。

第 2 8點

在不違反偵查不公開之原則下，得許辯護人在場札記訊問要 

點 。檢察官於訊問完畢後，宜詢問在場之辯護人有無意見， 

並將其陳述之意見要旨記明筆錄。

第 3 1 點

訊問或詢問完畢後令被告閱覽筆錄時，應許在場之辯護人協 

助閱覽。但應於筆錄上簽名。辯護人請求將筆錄内容增、刪 、



變 更 者 ，應使被告明瞭增、刪 、變更之内容後，將辯護人之 

陳述附記於筆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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